
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党员学习制度

进一步加强党员政治学习，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

平，创建模范党支部，结合支部实际，制定如下学习制度。

一、学习内容

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

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；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中央和省、市、校党委有关会

议、文件精神；党建工作业务知识；现代经济、科技、现代

法律及其他知识。根据形势任务需要，及时充实新的学习内

容。

二、学习要求

（一）每年年初根据学院党总支的统一安排，制定支部

学习计划，学习计划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，紧紧抓住如何深

入学习，怎样学以致用这个重点，突出主题、形成特色。

（二）学习采取自学和集中学相结合的方法。重在平时

自学，做到学习有安排、有资料、有读书笔记、有心得体会

文章。集中学习主要采取学习文件、主题发言、聘请专家作

专题报告、看辅导影像、参与社会实践、送出培训等形式，

深化学习效果。



三、学习时间

（一）支部组织集中学习

根据学院党总支年度学习计划进行，原则上每月集中学

习 1 次，也可根据工作情况进行调整。每年集中学习培训不

少于 32 学时。

（二）党总支学习

每月学院党总支委员会集中学习 1 次，也可根据工作情

况进行调整。每年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 56 学时。

（三）支委会学习

每月各个党支部支委会集中学习 1 次，也可根据工作情

况进行调整，每年不低于 8 次。

（四）个人自学

每位党员每周不少于安排 1 个学时自学（含读书、观看

视频、学习强国）。

四、学习安排与考勤

（一）支部学习的内容、时间，原则上按照年度计划进

行，特殊情况或需要调整学习内容或时间，由党支部书记确

定。支委会负责准备学习资料，拟定学习安排，通知与会人

员，并做好考勤、会议记录、新闻报道等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学习考勤。集中学习实行签到制度，因故不

能参加学习的，须向支部书记请假，并主动完成学习任务。

每学期末公布出勤情况，确保参学率 90％以上。



五、学习检查

党员要认真做好学习笔记。党支部采取检查学习记录、

读书笔记、个别谈话等方式检查党员干部的学习情况及效果，

并以适当形式进行反馈和交流。

六、学习考核

将党员学习的情况作为党内评优评先及其他奖励的重

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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